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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解答

检察官说法 治安警示

我该如何为自己的
“ 探视权”维权？

何先生问：
我与前妻于2007年经法院判决离婚，儿子诚诚

由前妻负责抚养，我每月支付抚养费。判决生效后我
依判决支付抚养费，但前妻拒绝我探望儿子，为此我
只能偶尔到儿子就读的学校探望。近日，儿子因交通
事故右腿骨折，我遂向前妻提出探望儿子，但前妻以
我的探望会对儿子不利为由予以拒绝。请问，我该怎
么办？

本报作答：根据我国《婚姻法》第36条规定，父
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
后，子女由父或母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未抚
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
的义务。因此，你提出探望儿子的要求合情合理合
法，你前妻以你探望对儿子不利为由予以反对，缺乏
理由与依据。

根据《婚姻法》第38条第2款，行使探望权利
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
院判决。你可以向法院起诉，如果你与前妻再协商
不成，法院会以判决形式确定你探望儿子的时间与
次数。

■成美玲

■通讯员柴珊珊草木
本报首席记者金霖萍

2007年8月，宁海县一名8岁男孩
在一个尚未完工的水库边玩耍时，不幸
溺水身亡。原来，该水库的防浪墙是个半
拉子工程，还留有两处缺口尚未完工，周
边也没有任何警示标志。面对人命事故，
孩子之死该问责于谁？

案情回放：
事故发生后，宁海警方查证，该水库

的加固工程是由宁海县一市镇政府公开
招标的，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宁海分公司中标。然而，工程施工
近两个月后，宁海工商局发现该中标公
司居然是假冒的，立即注销了该公司并
责令其停工。而作为管理部门的镇政府，
并没有排查停工水库安全隐患。

2007年9月，孩子的父母向法院起
诉，要求镇政府和湖北水总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经一审、二审，法院最终判令湖
北水总公司赔偿孩子父母5.8万元，驳回
了原告对镇政府的赔偿请求。

2008年12月，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
序。原湖北水总公司宁海分公司负责人
孙春光已因伪造印章和证件罪被逮捕。
湖北水总公司则表示，此案是孙春光犯
罪行为导致的后果，不肯承担任何民事
责任。此后，执行程序被裁定终结。

2009年，孩子父母向宁海县检察院
提出申诉，要求法院执行落实赔偿金，并
要求启动再审程序。与此同时，湖北水总
公司也向宁波市检察院提出申诉，还向
省高院申请再审，案子一度陷入僵局。

在检察院的不懈努力下，近日，镇政
府分3次将部分工程应付款作为赔偿
款全数支付给了孩子父母。至此，这起
历时3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终于画
上了句号。

检察官说法：我国《民法通则》已经
对于建筑物和构筑物致损的民事责任进
行了规定，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又
对该规定进行了细化：“人工建造的构筑
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因设
计、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由所有人、管
理人与设计、施工者承担连带责任；但能

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本案中，湖北水总公司宁海分公司

作为施工方，依法应当对本案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但是，该公司系孙春光通过伪
造公司印章和居民身份证的犯罪手段完
成注册的，且该分公司已经被依法注销，
故应当由孙春光个人对本案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镇政府作为水库加固工程的代建招
标单位，负有对承建单位资质进行审慎
审查和监督工程的义务。但是，对于孙春
光的冒名中标以及非法转包行为，镇政
府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而且，从湖北
水总公司宁海分公司被注销、工程停工
到事故发生之间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镇政府也一直未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
排除与警示。

因此，镇政府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
过错，依法也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检
察院在认定本案的责任方系孙春光和镇
政府后，及时向宁海县法院执行局发出
了检察建议，建议将一市镇政府占有的
水库加固工程应付款作为法院判决的执
行款进行执行，同时建议宁波市检察院
对原民事判决依法提请抗诉。

■通讯员蒋东方

案情：某市烟草专卖局在该市某大
型超市检查时发现，卷烟专柜内的卷烟
没有合法进货的有效证明材料。

据超市负责人介绍，超市以每月600
元的租金将柜台租给杨某，杨某将自己
批发来的卷烟摆放在柜台内销售，平时
杨某在柜台处负责顾客的香烟导购，最
后结账则由超市收银台统一完成。超市
认为，杨某的卷烟是自行批发的，超市并
不负责。

可是，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是以超
市的名义办理的，经营者也是该超市法
定代表人，这些事实都有充分证据能够
证明。那么，本案是超市出租、出借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还是杨某无证经营烟
草制品？

评析：本案争议在于，杨某的行为是
否属于自己销售卷烟，超市和出租柜台
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杨某的销售行为
是个人行为还是超市行为。

超市出租柜台给杨某之后，尽管卷烟
专柜的最终交易行为需要由超市统一完
成，杨某只是负责接待、导购，但买卖成立
的核心要素，如卷烟的价款和数量却是消
费者同柜台达成的，超市的统一收款行为
仅仅是为了方便交易和顾客结账，故仍应
认定杨某销售行为的独立性。

因此，超市的行为应属于出租柜台
和出租、出借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让杨
某以超市的名义，凭借超市取得的资质
条件进行卷烟销售的行为。显然，该超市

有出租或出借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嫌
疑，而杨某的行为构成了无证经营卷烟。
对二者的处理如下：

对超市按《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
法》第45条进行处理，即“发证机关可以
责令持证人暂停烟草专卖业务、进行整
顿、直至取消其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
格”。

对杨某按《烟草专卖法》第35条、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61条、国务院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4条进行处
理，即“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
门的意见，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
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
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当然，构成犯
罪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年关将至，

“ 拉车门”盗窃案频发
警方：车主应有四个好习惯
■通讯员包亦明

近段时间，温州市区频发“拉车门”盗窃车内物
品案。温州鹿城警方在打掉两个盗窃团伙后，披露窃
贼“拉车门”盗窃的作案手段，并提醒车主要养成4
个良好的习惯，可有效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11月26日中午，市民刘先生将车停在超市附近
小巷，下车关上车门后按下遥控钥匙锁了车。半小时
后，刘先生从超市购物返回，发现放在后备厢里的8
条中华香烟已不翼而飞。

11月24日，市民周小姐独自驾车经过市区鹿城
路等候绿灯时，一名男子突然在车旁使劲敲打车窗，
并用手指指后轮。但是，待周小姐下车查看回车上后
却发现，放在副驾驶座上的手提包不见了。

鹿城警方接到报案后加大了防控打击力度。11
月28日晚，警方在市区江滨路当场抓获“拉车门”的
程某与同伙。日前，警方又在四川抓获另一“拉车门”
盗窃团伙主犯唐某，并押解回温州。

警方提醒：为了有效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广大
车主要养成良好的行车、用车习惯：

一、遇事要警惕。遇到有人借故敲窗搭讪，不要
轻易摇下车窗玻璃，要查看车子是否已上锁，物品存
放是否安全，最忌贸然下车。
二、下车必锁门。发生刮擦事故，如果是在白天、

热闹地段，下车后要将车上锁。如果事故发生在偏僻
路段，或附近有可疑人员出现，车主可将车上锁，坐
在车内打电话报警。
三、放物有讲究。切勿在车子后备厢里放置值钱

物品。包、袋不可随手放在副驾驶座上，如放在副驾
驶座上，要将背包带绕在手刹闸上。

四、锁后记拉门。锁车时，要看周边有无可疑人
员靠近。车主每次遥控锁好车门后，只要再用手拉一
下车门，就能避免“锁而不实”的情况出现。

公司注销了，人被逮捕了
8岁男孩溺毙水库无人赔

检察院：应由工程招标方即当地政府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透视

个人租借超市柜台无证经营卷烟该如何处理？

烟草专卖局：超市和个人都违法，都应处理

“ 遮羞墙”

不遮羞
■闵汝明画

今年国庆期间，南京雨花台区
赛虹桥街道组织施工人员连夜抢
搭违建墙，给附近居民带来诸多不
便。街道有关负责人解释说，这不
是在搭违建，而是连夜在抢建“遮
羞墙”，用于沿街出新。此事遭到质
疑后，近日，该街道城管科突然又
偷偷将这处遮羞墙强行推倒。

社会镜像


